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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渔技〔2026〕2号

关于印发《罗氏沼虾良种联合推广实施方案

（2026—2028 年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罗氏沼虾良种与配套高质量养殖技术的协同推

广应用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与高质量发展，我站组织制定了

《罗氏沼虾良种联合推广实施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。现

将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罗氏沼虾良种联合推广实施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

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

2026年 5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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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罗氏沼虾良种联合推广实施方案

（2026—2028年）

为充分发挥良种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，有效应对当前罗氏

沼虾产业在良种良法配套、高质量养殖技术集成等方面存在的突

出问题，全面提升产业质量效益，助力水产种业振兴与水产养殖

业高质量发展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决定联合相关省（区、市）

水产技术推广机构及科研单位，共同组织实施罗氏沼虾良种联合

推广行动。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实施背景

罗氏沼虾是我国重要的淡水养殖虾类，自 1976年引进以来，

历经数十年发展，已形成集种业、养殖、加工、销售于一体的完

整产业链。2024年，我国罗氏沼虾养殖产量 24.57万吨，约占全

球总产量的 56.8%，连续三十多年稳居世界第一，产业链产值超

200亿元，在保障优质水产品供给、带动农渔民增收、助力乡村

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当前，我国罗氏沼虾产业正进入从“规模扩张”向“提质增

效”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。一方面，产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、受

国际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，南美白对虾养殖空间收缩，罗氏沼虾

因其抗逆性较强、市场稳定，近年来增速较快，已成为重要的替

代品种；同时，稻田养殖罗氏沼虾等新兴模式迅速兴起，为其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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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了新的发展空间。另一方面，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推进面临严峻

挑战，良种良法协同不足，现有良种的综合优势与整体效益，尚

未通过系统化、标准化的配套养殖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实

现，部分地区盲目套用模式导致养殖风险；高质量养殖技术瓶颈

突出，养殖容量测算、水质精准调控、病害生物安保体系薄弱等

问题制约了综合效益提升。

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，抓住发展机遇，亟待创新技术推广工

作机制，强化全国层面的统筹与协同。近年来，我国罗氏沼虾种

业创新持续突破，已有多个优良品种通过国家审定，在生产中表

现出显著的性状优势和经济效益。围绕罗氏沼虾良种开展联合推

广，旨在构建跨区域的协同推广网络，系统解决良种良法配套、

绿色技术集成、标准规范建立等关键问题，对于推动罗氏沼虾产

业迈向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绿色化高质量发展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

义和紧迫性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聚焦罗氏沼虾产业提质增效与

高质量发展，通过开展体系化、网络化的协同创新，形成和推广

一批良种良法配套、绿色生态高效的标准化养殖技术模式，推动

产业向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绿色化转型升级。工作中，坚持创新驱

动，强化种质资源利用、新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养殖技术的协同

创新，推动“好种”配“好法”；坚持因地制宜，充分考虑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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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候、水域和养殖基础差异，集成和推广适配本地的技术模式，

提供精准化解决方案；坚持绿色高效，将高质量养殖理念贯穿于

种苗、养殖、管理全过程，加强养殖容量调控、病害生态防控和

尾水资源化利用；坚持协同联动，发挥科研推广和经营主体各方

优势，构建“产学研推用”合作创新机制，凝聚工作合力。

三、活动目标

到 2028年底，力争实现以下目标：一是推动完善罗氏沼虾

种质资源保护、鉴定与评价体系及 1—2个优良新品种（或新品

系）的培育与中试验证。二是研发优化水质精准调控、尾水高效

处理、病害绿色防控等共性关键技术 3—5项，华东、华南、华

中、西南等地区各集成创新并熟化 1—2套主推养殖模式，形成

一批标准规范。三是在参与省份建立一批罗氏沼虾良种良法集成

创新试验点，培养一批懂技术、善经营、会管理的技术骨干。四

是构建一个水产技术推广体系牵头、科研单位深度支撑、经营主

体广泛参与的协同高效的推广网络，形成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、

行动协同的长效工作机制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强化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创新。积极推动罗氏沼虾种

质资源收集、保存与性能评价。联合开展罗氏沼虾育种技术攻关，

加快推进多性状耦合的优良新品种（新品系）的选育、测试与示

范。

（二）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攻关。聚焦高质量养殖瓶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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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苗种高效培育、养殖容量评估与精准调控、水质精准调控与

尾水高效处理、专用配合饲料开发与精准投喂、病害综合绿色防

控等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优化。

（三）集成区域化高质量养殖技术模式。针对华东、华南、

华中、西南等不同主产区域的气候、水域和养殖基础，因地制宜

集成创新并优化池塘生态精养、混养，“设施+池塘”接力养殖，

设施养殖，稻田养殖等各类养殖模式，形成良种良法配套的标准

化养殖模式。

（四）凝练技术标准与规范。系统总结良种繁育、养殖管理、

质量控制等各环节的最佳实践，凝练形成可复制、可操作的技术

标准、规范，加快相关国家、行业、地方和团体标准制修订，加

强标准宣贯，引导经营主体按标生产。

（五）建设示范推广网络与培训平台。在参与省份建立一批

罗氏沼虾良种良法集成创新试验点，开展技术模式集成、应用效

果监测及全流程技术展示。依托试验点开展观摩培训交流活动，

构建“核心试验点—区域示范片—辐射带动区”三级示范推广网

络，加速成果转化应用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分工安排

牵头单位：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。负责整体策划、方案制

定与组织实施；统筹协调各参与单位与技术支撑单位，形成工作

合力；组织跨区域技术交流与成效评估；总结凝练行动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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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实施单位：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湖

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省（区、

市）水产技术推广部门（根据发展情况，吸收其他省份加入）。

负责本省份任务的具体落实，包括选择试验示范基地，组织开展

本地化技术集成、示范推广与数据收集；参与或牵头制定区域性

技术规范；总结报送典型模式与案例。

技术支撑单位：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等品种培育和技术研

发单位。牵头开展种质资源保护评价、良种创制与关键技术联合

攻关；指导各参与省份集成优化适宜本地的主推养殖模式；参与

技术培训、标准制定等。

（二）进度安排

1. 2026 年 5 月，印发实施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全面部署

开展。

2. 2026年 5月—2028年 12月，各单位按任务分工组织实施，

每年召开一次现场推进会或中期交流会，交流进展、研讨问题、

共享经验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年度重点进行优化调整，确保行动

有序推进。

3.2028年 10月—2028年 12月，对三年工作进行系统 总结，

综合评估各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实施成效，凝练可复制推广的

技术模式、标准规范与典型案例，形成总结报告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各参与单位应提高思想认识，将此项工作作为推动本地区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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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，结合本地实际细化

落实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有效推进。要积极

统筹整合各方资源，主动对接相关政策和项目，为试验点开展技

术集成与示范推广提供支持。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将加强统筹

协调，协调科研、媒体等各类资源，为活动提供技术指导服务、

跨区域交流平台及信息发布渠道。同时，要加强宣传引导，及时

总结和宣传进展成效，挖掘推广典型案例与先进经验，营造良好

氛围，扩大行动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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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2026年 5月 7 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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